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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聚焦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立足法院职能定位，通过健全联动机制、推进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强化科技支撑等措施，保障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构建
起“综治中心+法院”基层治理新模式，切实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
法治化水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注
入法治新动能。

功能植入
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李某向程某借款 10 万元。李某偿还程某部分本金后，又以
房租抵剩余借款本金。之后，双方对剩余未还款项产生了纠
纷，在康巴什区综治中心调解无果。该院驻综治中心法官了解
情况后，认为该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适合调解。最终
在法官调解下，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并当场申请司法确
认。调解与司法确认无缝对接，不仅实质性化解了矛盾纠纷，
更有效节省了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让纠纷化解“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地”成为现实。

康巴什区法院与综治中心紧密协作，将诉讼服务与基层
社会治理功能深度融合。该院在综治中心设立导诉窗口和
诉讼辅导岗，为群众提供释明引导、指导调解、登记立案、司
法确认、速裁快审等服务。

为鼓励当事人诚信履行，经综治中心调解达成调解协
议的案件，由入驻综治中心的立案庭法官审查后依法对调
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当事人要求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
的，法院在收到当事人书面申请或调解组织、职能部门回
函、调解笔录、调解协议和证据等材料后，即可当场审查
立案并及时出具民事调解书；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
请求法院立案审理的，入驻综治中心的立案人员在法定
期限内予以登记立案，并根据案件是否属于事实清楚、权
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情形开展繁简分流，转由法
院办理。

便民利民
打通为民服务“绿色通道”

“进门有人引，问事有人答，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
来这里咨询。”家住康巴什区的王大爷，在综治中心办理
完业务后赞不绝口。

如今，随着综治中心成为服务更多群众的窗口、化
解更多矛盾的前沿，“有矛盾就找综治中心”正逐渐成
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对此，该院积极选派工作能力
强、调解经验丰富的干警常驻综治中心，为来访群众提
供全流程法律支持，包括诉讼常识释明、诉讼风险评
估、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流程介绍等服务。

遇到一些事实清楚、争议较小的案件，法院干警会
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等方式解决。而对一些较为
复杂、确实需要通过司法裁判来明确权利义务的案件，
法院在综治中心的协同配合下，会提前做好诉前的证
据收集、事实梳理等工作，让当事人尽快得到公正的裁
决结果，有效实现矛盾纠纷快速分流、高效化解。

同时，为积极回应新形势下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
该院不断强化数字赋能，在综治中心设置“24 小时法
院”，配备的智能化诉讼服务设备可为当事人提供自主
立案、诉状辅助生成、诉讼执行风险评估、自主阅卷等
服务，真正实现诉讼服务“全天候、不打烊、自助办”。

此外，该院进一步深化智慧诉讼服务线上平台，升
级科技巡回法庭，助力综治中心成为综合治理的“智慧
大脑”，为综治中心搭建规范执法的培训基地、法律服务
的“数治”基地、群众学法的普法基地添砖加瓦。

部门联动
推动矛盾纠纷“协同共治”

近日，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校园侵权纠纷，切实维
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该案源于两名小学生在楼道
内打闹，导致其中一名学生受伤。调解初期，综治中心工
作人员多次深入涉事学生家庭开展释法说理工作，力求
化解矛盾。但涉事学生家长及学校三方就责任划分争执
不休，调解一度陷入僵局。

对此，该院派驻法官主动介入，从当事人的争议焦点
中找到解决矛盾的切入点，耐心与当事人进行沟通、释法
明理。最终三方达成一致意见：被侵权学生的治疗费用依
据过错方责任比例进行分摊，并当场签订了调解协议。该
起矛盾纠纷的妥善化解，充分彰显了“综治中心+法院”解
纷机制的优势。

为精准提升解纷效能，该院组建了由速裁法官、特邀调
解员及综治中心调解力量构成的“三位一体”专业团队。速
裁法官提供法律指导，特邀调解员发挥行业专长，综治中心调
解员利用人熟地熟优势，三方协同作战，形成矛盾纠纷化解合
力，确保简单纠纷快速处理，复杂问题会诊攻坚。

此外，该院以综治中心为枢纽，联合检察院、公安局、司法
局、信访局、人社局等部门，构建“1+N”多元解纷联盟，推动司
法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人民调解“四调联动”，形成“纠纷
分流——协同化解——结果反馈”的“一体化”解纷机制，并积极
引入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力量入驻综治中
心参与调解，有效提升调解公信力。

从“单打独斗”到“多元共治”，改变的不仅是理念，还有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下一步，该院将不断完善“综治中心+法院”解
纷模式，推动更多矛盾纠纷源头治理、依法治理、智慧治理，让矛盾
化解更有温度、让司法服务更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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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劳动者不再伤“薪”忧“酬”
玉泉区人民法院多举措推进劳动争议化解

本报记者●赵芳 通讯员●郝新新

“感谢法官，被拖欠了这么久的工资终于拿到了。”近日，
呼和浩特市市民白某、李某某等 4 人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
民法院法官和调解员的帮助下，顺利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
2024年11月，白某、李某某、赵某某、白某某满怀期待地入职
内蒙古某科技有限公司。然而入职后，公司不仅未与她们签
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还无故拖欠工资，累计达 1.9
万余元。4 人多次索要工资无果后，诉至玉泉区法院。法院
受理后，迅速启动高效纠纷解决机制，将案件委托至玉泉区
劳动争议诉调工作室。诉调工作室选派了经验丰富的调解
员接手案件。经过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白某、李某某等
人顺利拿到了工资。

这起案件只是该院化解劳资纠纷、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玉泉区法院积极创新工作举措，走出了一条源
头治理“淤堵”、参与协同提速的新路径。

源头治理
构建和谐“薪视界”

“劳资关系就像是鱼与水的关系，劳资关系不和谐，不但
会损害农民工的利益，还会阻碍企业发展。”玉泉区法院行政
庭庭长李雅杰说，许多劳资关系面临“两难”境地。一边是企
业用工难，工人不服从管理一走了之；另一边则是农民工讨
薪难，公司拖欠工资，老板失联让工人安全感骤降。

为了提升企业和农民工的法治意识，从源头上减少劳资
纠纷，该院坚持做好“前哨站”，采取“内外兼修”的工作方式，
从内部着手深入企业“把脉问诊”，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合
同瑕疵，释法说理、予以警示；如果在调解、审理中，发现纠纷
高发的企业，则从侧重外部关系梳理，点对点指导，帮助企业
整改。

减少劳资纠纷不仅要引导企业规范用工，农民工自身也
要提高法治意识，从源头上减少讨薪案件的发生。该院制作
针对性强的普法宣传材料，帮助农民工了解合同内容，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利用节假日等特殊节点，深入商超、公
园等地走访宣传。

多元化解
跑出解纷“加速度”

“农民工的薪资不能等也等不起，解决讨薪案件必须把
效率提上去，成本降下来。以前我们单打独斗力量有限，现
在我们与司法局、人社局、工会、劳动仲裁等单位联动，形成
合力，工作质效大幅提升。”李雅杰说。

为了快速解纷，该院将劳资纠纷案件纳入绿色通道，及时
委派劳动争议诉调工作室先行调解。同时，联系相关部门为有
需求的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并通过“法院+人社”“法院+工
会”劳动争议诉调工作室，定期组织开展纠纷共治座谈会，主动
开展劳动争议苗头性问题化解工作。法官通过上门走访、电话
联络等形式指导调解，共同推动劳动争议实质化解。

经过多年的努力，该院与辖区多家单位共建非诉联动机
制，实现了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与审判执行工作的顺畅衔接，
让劳动纠纷化解跑出了“加速度”，提升了群众的司法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阿勒腾席热讯 一直以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
检察院紧紧围绕检察工作现代化这一主题，贯彻落实自治区
检察队伍素质能力提升工程，着力激发检察队伍内生动力和
履职效能，打造了一支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
的过硬检察队伍。

该院通过“一对一”或“一对多”的结对方式，由资深检
察官与年轻检察人员结成对子，从政治素养到专业能力进行
全方位指导，不仅让年轻检察人员快速成长，还在潜移默化
中传承了忠诚、为民、担当、公正、廉洁的新时代检察精神。

该院深入贯彻落实全区检察长会议“三全式”培训和
“三真式”实训要求，利用内蒙古干部网络学院、中检网等线
上平台进行集中培训，进一步提升了检察人员的业务技能；
依据不同工作条线、不同类别人员的实际需求，个性化制定
外出培训计划表，把外出培训作为提高检察人员综合能力的
加分项；邀请业务专家、办案能手分享经验，围绕刑事、民事、
公益、保密、意识形态、舆情防控、办公写作等方面开展“订单
式”精准培训。

为使青年检察人员得到充分锻炼，该院成立多个专业
办案团队，合理安排青年业务骨干参与专项工作、办理重大
疑难案件，让他们在挑战中不断成长。同时，大力推行岗位
轮换制度，积极引导青年干部在不同部门间有序流动，使青
年干部全面拓宽业务视野，全方位提升综合业务能力。

（伊金霍洛旗人民检察院供稿）

激发内生动力 赋能检察未来


